
 

《深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》 

条文说明 

 

 

《深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管

理规定》）以市规划国土部门规范性文件发布实施，《管理规

定》重点就加装电梯工程的规划报建程序、申报条件和安全

管理等方面提出规范管理要求,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了

明确要求： 

（一）降低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业主申报条件的要

求。《管理规定》明确提出加装电梯的建筑设计方案经加装

电梯所在单元房屋专有部分占本单元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

二以上的业主、且占本单元业主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

同意即可申报。 

（二）明确了可加装电梯的住宅类型。此次规定明确只

有具有合法权属证明、非单一产权、已建成投入使用、未设

电梯的四层以上（含四层，不含地下室）单元式住宅方可按

本规定加装电梯；要求在其建设用地红线内解决加装电梯。 

（三）明确了各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。《管理规定》

第五条规定了规划国土、住房建设、消防、特种设备、规划

土地监察、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的职责分工，也要求业主委员

会、物业服务公司等应当主动配合加装电梯工作。 

（四）明确了主体权利和义务。《管理规定》明确，出



资加装电梯的全体业主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项目的建

设者，承担相应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义务。 

（五）提出了协商救济机制。《管理规定》第五条要求

辖区街道办协调加装电梯工程中业主之间的协商工作。第十

四条要求开展批前公示，第十五条规定有异议的业主应提交

书面意见，可申请召开听证会听取其意见。第十九条还规定

因加装电梯发生争议的，当事人可先通过协商或调解来解决

问题；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当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。 

（六）细化了公示意见处理工作。《管理规定》第十五

条细化了公示过程中，有意见业主反映问题的方式及街道办

调解、听证会等协商措施，也提出了准予工程规划许可的处

理原则。 

（七）简化了行政审批手续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不需办

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用地审批手续，暂不计收地价，

不变更各分户业主产权面积。不再要求加装电梯工程办理建

筑设计方案核查手续，可以直接申办加装电梯工程《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》。 

 


